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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文件

藏农院办字〔2023〕10号

关于印发《西藏农牧学院
加快预算执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、所，各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西藏农牧学院加快预算执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

格遵照执行。

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

2023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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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农牧学院加快预算执行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压实预算执行主体责任，加快预算执行进

度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

进一步抓好预算执行进度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90号）、

《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加快预算执行的通知》（藏财预〔2023〕

84号）、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建立健全加快预算执行管理制度

措施的通知》等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做如下规定。

第二条 抓好预算执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

的关键环节，是聚焦“四件大事”、聚力“四个创建”的重要举

措，是各级各部门的法定职责。

第三条 预算执行过程是各单位（部门）履职尽责的过程，

预算执行结果不仅体现落实区党委、政府决策部署的情况，也是

学校治理能力、各单位（部门）业务工作推动情况的具体体现。

第四条 预算执行进度考核是上级部门、学校、各单位（部

门）的绩效考核重要参考内容之一，各单位应从讲政治的高度，

高度重视预算执行工作，进一步转变作风，狠抓落实预算执行。

第二章 组织领导

第五条 学校成立预算执行推进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

组），由校长担任组长，分管财务的副校长担任副组长，各单位

主要责任人为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设在计划财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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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根据预算执行情况，领导小组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

预算执行推进会，通报各单位预算执行情况，协调解决预算执行

中存在的痛点、难点问题，进一步推动项目落实，加快预算执行

进度。

第七条 学校建立预算执行进度通报制度，每月通报一次，

对预算执行缓慢的单位由分管校领导督导整改，形成领导重视、

部门联动、齐抓共管、共同推进的促进预算执行工作机制。

第八条 提前谋划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的申报，

项目归口管理部门要抓好统筹，项目实施单位要科学规范编制预

算、细化项目实施方案，计划财务处要提前审核项目标书，让项

目等资金、让标书等招标。

第三章 职责任务

第九条 校长为学校预算执行的第一责任人。

第十条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单位预算执行的第一责任人，

全面负责本单位预算执行。单位申报预算应提供科学可执行度高

的预算明细表，编制绩效目标表及经费分月用款计划表报计划财

务处，分月用款计划一经确定，严格执行，不得随意变更。

第十一条 各项目负责人为专项项目第一责任人，应履行项

目执行主体责任。项目申报书及实施方案、绩效目标表、分月用

款计划表等及时制定，报建设单位、归口管理部门汇总后报计划

财务处。分月用款计划一经确定，严格执行，原则上不得随意变

更。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预算安排和实施进度等情况，及时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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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申请，实现既定的预算执行进度。

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归口管理部门负有监管项目推进，督导

项目实施的职责，定期开展项目实施进度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三条 计划财务处监管项目执行，公开通报预算执行情

况，督促全校预算执行进度，并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统计和上报

学校预算执行情况。

第十四条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充分发挥对预算执行的监督

职责，督促预算执行。

第四章 措施办法

第十五条 为进一步加快预算执行，切实盘活“沉睡”资金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学校加强资金动态调整力度，强化资金统筹

整合力度，及时将资金投向其他需要支持、执行好、成效快的项

目。

第十六条 在预算执行年度内，事业经费基本支出，每年 6

月 30日部门预算总执行率要求达到 50%；9月 30日部门预算总

执行率要求达到 75%；11月 30日学校事业经费基本支出全部执

行完成。未达到上述时间节点预算执行率的，按实际进度与序时

进度的差额，等比例调减预算，调减的预算由学校统筹安排使用。

第五章 激励约束

第十七条 事业经费基本支出资金执行情况与部门年终考

核相挂钩，与下一年度经费拨付比例挂钩。

第十八条 学校纪检监察处和审计室联合计划财务处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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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对专项项目资金使用落后的二级单位进行排名考核管理，压

实项目负责人的责任。在专项资金申报中，优先考虑上一年度资

金执行较好单位的项目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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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8日印发


